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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 您好：

茲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/○○分局(以下簡稱本局/本分局)「○○
系統」遭植入惡意後門程式，致使台端之個人資料遭駭客竊取並公布
於○○上，經調查確認本案確為個人資料外洩事故。

本局/本分局對此一事故極為重視，特說明本次事故之處理，以化
解台端之疑慮。

1、台端之個人資料因本局/本分局網站遭駭客植入惡意程式導致外洩，
影響您的隱私權益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本局/本分局需通知
您有關本案之實際情況及本局/本分局已採取之因應措施。

2、(此案例為系統遭駭客入侵導致個人資料外洩，因應措施可參考下
述說明)本局/本分局業已進行 APT惡意程式掃描，移除被植入之
後門程式，並將網站程式重新上架，另已通知 Google公司移除其
搜尋引擎所儲存之快取資料，……，以避免您登錄於本局/本分局
系統的個人資料再次被搜尋到。

3、若台端仍有疑慮，可與本局/本分局○○○聯絡，聯絡電話：○○
○-○○○○，將由專人為您說明及釋疑。

本局/本分局對此次事件造成台端之困擾，再次致上歉意。本局/
本分局必記取此次事件之經驗，將再加強網站程式之安全性檢測，並
強化資訊系統程式開發過程之安全性管理，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，
以保護個資當事人之隱私與權益。

通知單位：○○○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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